
股票代码：

002085

股票简称：万丰奥威 公告编号：

2012-038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6

月

26

日在 《证券时报》 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

cninfo.com.cn

上公告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和审议事项， 并于

2012

年

7

月

10

日发

出了股东大会提示性公告。

2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7

月

12

日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

（

1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

2012

年

7

月

12

日上午

9:30～11:30

， 下午

13:00～15:00

。

（

2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7

月

11

日下午

15:00

至

2012

年

7

月

12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3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新昌县万丰科技园公司会议室。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

、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爱莲女士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0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额

7,398,590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1.90%

。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4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7,

299,690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1.87%

。

3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6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98,900

股，占公

司总股份数的

0.03%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律师列席了本次

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 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了表决。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关于拟收购威海万丰镁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68.8%

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

7,398,590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回避，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2

、审议通过《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表决结果：

7,395,690

股同意，

0

股反对，

2,900

股弃权， 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6%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

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为合法、有效。

五、会议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600982

证券简称：宁波热电 公告编号：临

2012-18

宁波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已于

2012

年

6

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

登了《关于购买燃机设备事项的进展公告暨召开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司

将于

2012

年

7

月

24

日召开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时公告了股东大会地点、审议

事项等有关事宜。

公司于

2012

年

7

月

11

日收到股东宁波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持有本公司股份

4291153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5.54%

）和股东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控股有限公司（持有本公

司股份

14558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89%

，以下简称

"

甬开控股

"

）书面提交的《关于提请宁

波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临时提案》， 提议于

2012

年

7

月

24

日召开

的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审议《关于投资设立融资租赁公司的议案》。

公司拟与甬开控股及我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绿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香港绿

能

"

）共同投资设立一家融资租赁公司。 具体的项目合作以及运作经营方案如下：

1

、拟设立公司名称：宁波金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暂定名，以核准为准，以下简称

"

融资租

赁公司

"

）

2

、出资额及出资比例

融资租赁公司注册资本

3000

万美元，分期到位。 其中：我公司拟出资

780

万美元（以等

值人民币投入），占注册资本的

26%

；香港绿能出资

750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

25%

；控股公

司出资

1470

万美元（以等值人民币投入），占注册资本的

49%

。

3

、性质：中外合资有限责任公司

4

、注册地址：梅山保税港区

5

、经营范围

:

遵照商务部《外商投资租赁业管理办法》有关规定，融资租赁公司的经营范

围主要包括：直接租赁、回租、转租赁、委托租赁等融资租赁业务；经营性租赁业务；接受有关

租赁当事人的租赁保证金；租赁物品的买卖；租赁物品残值变卖及处理业务；经济（管理、投

资、购并）咨询和担保；资产管理（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定的经营范围为准）。

由于甬开控股为公司股东，该公司高管单亮先生在我公司担任董事。 因此，在共同投资

过程中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甬开控股需回避表决。

董事会同意上述议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增加的临时提案程序及内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董事会同意将上述提案提交公司于

2012

年

7

月

24

日召开的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

除增加上述临时提案外，原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其他议案均

保持不变。

特此公告！

宁波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０７

证券简称：亚夏汽车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０３８

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为发行公司债提供土地及建筑物抵押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发行不超过

３

亿元公司债（以下简称

“本次公司债券”），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会议决议公告已分别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０

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ｏｍ

）上。

本次公司债券拟采用保证担保

＋

抵押担保双重担保方式。 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由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对外担保的相关事宜，保证担保的主体为：安徽亚夏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此项关联担保作为议案之一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

２０１２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发行公司债，全资子公司为其提供资产抵押担保的主要原因：为公司发行公司债券

提供信用评级增信措施之一，即将债项信用评级的级别由

ＡＡ－

提升到

ＡＡ

。

资产抵押担保的抵押人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抵押权人（债券受托管理人）：中国银河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将通过法律上的适当手续将其合法拥有的评估价值为

３６

，

０６６．８２

万元

的部分房产及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物抵押给债券受托管理人来进行抵押担保。 公司通

过使用子公司

１７

宗土地和房产来进行抵押担保拟作为公司增信措施之一。 具体情况如下：

（一）

１１

宗土地使用权情况：

土地权证编号 土地位置 取得日期 用途 面积

（

ｍ

２

）

四至范围

芜国用

（

２００７

）

第

２７９

号

鸠江区弋江北路亚夏汽

车城

２００７－９－２９

商业

７

，

６０９．００

东至食堂用地

，

南至别克

４Ｓ

店

，

西至弋江北路

，

北至

水系

广国用

（

２０１２

）

第

２２３０４

号

广德县广溧路以西

、

北

环路以南

２００８－１１－２６

商住

２６

，

６６６．６８

东至广溧路

，

南至道路

，

西

至亚夏汽车城

，

北至规划北

环路

芜国用

（

２００９

）

第

０８３

号

鸠江区官陡办事处三环

路旁水系以东

、

以北

２００９－５－６

商业

３３

，

３７３．００

东至水系

，

南至鸠兹大道

，

西至亚夏二手车市场

，

北至

水系

滁国用

（

２０１１

）

第

０７９２２

号

滁州市永阳路

９

号

２０１１－１０－２

其他商

服

５６

，

６１０．００

东至规划道路

，

南至空地

，

西至上海路

，

北至永阳路

巢国用

（

２００９

）

第

００９４２

号

巢湖金山路东侧

２００７－８－１５

商业

５

，

１６２．７２

东至汽车城

２Ｓ

店

，

广本

４Ｓ

店

，

西至金山路

，

北至东风

本田

４Ｓ

店

巢国用

（

２００９

）

第

００９３９

号

巢湖金山路东侧

２００７－８－１５

商业

５

，

６９２．２３

东至汽车城

２Ｓ

店

，

南至东

风本田

４Ｓ

店

，

西至金山路

，

北至在建

４Ｓ

店

巢国用

（

２００９

）

第

００９４０

号

巢湖金山路东侧

２００７－８－１５

商业

５

，

７６８．７６

东至汽车城

２Ｓ

店

，

南至汽

车城

２Ｓ

店

，

西至金山路

，

北

至广本

４Ｓ

店

巢国用

（

２００９

）

第

００９４３

号

巢湖金山路东侧

２００７－８－１５

商业

６

，

７２７．０９

东至规划道路

，

南至一汽大

众

４Ｓ

店

，

西至金山路

，

北至

汽车城

２Ｓ

店

合高新国用

（

２０１１

）

第

７６

号

高新区环湖东路

１９

号

２０１１－５－１４

商业

４

，

９８１．２０

东至环湖东路

，

南至亚特

４Ｓ

店

，

西至空地

，

北至亚旗

４Ｓ

店

合高新国用

（

２０１１

）

第

７９

号

高新区天智路东

２０１１－５－１４

商业

１０

，

６８４．９０

东至亚驰

４Ｓ

店

，

南至绿地

，

西至天智路

，

北至东风雪铁

龙

４Ｓ

店

合高新国用

（

２０１１

）

第

７８

号

高新区环湖东路

１９

号

２０１１－５－１４

商业

７

，

０２３．７０

东至环湖东路

，

南至八一驾

校

，

西至亚驰

４Ｓ

店

，

北至亚

特

４Ｓ

店

（二）房屋建筑物情况：

权证编号 建筑物名称 结构

发证

／

权证

登记日期

计量单

位

建筑面积

（

ｍ

２

）

房地权芜鸠江区字

第

２００８０１５３６９

号

芜湖广本房产 钢混

２００７．１２ ｍ

２

２

，

３９１．９２

房地权芜鸠江区字

第

２００８０１５３７１

号

芜湖广本房产 混合

２００７．１２ ｍ

２

４９５．５０

房地权证 字第

１４５０３４

号 巢湖亚威房产

（

亚夏东风日产

４Ｓ

店

）

钢

２０１０．０４ ｍ

２

２

，

７９５．７０

房地权证 字第

１４５０３５

号 巢湖亚东房产

（

亚夏东风本田

４Ｓ

店

）

钢

２０１０．０４ ｍ

２

３

，

２９７．０２

房地权证 字第

１４４８５０

号 巢湖亚景房产

（

亚夏雪佛兰

４Ｓ

店

）

钢

２０１０．０４ ｍ

２

３

，

１０４．１５

房地权证 字第

１４５０３３

号 巢湖亚旋房产

（

亚夏东风雪铁龙

４Ｓ

店

）

钢

２０１０．０４ ｍ

２

２

，

７６０．４２

（三）公司拟设定抵押担保资产情况：

序号 名称 面积

（

ｍ２

）

账面价值

（

万元

）

评估值

（

万元

）

１

房屋建筑物

１４

，

８４４．７１ ２

，

４０２．８１ ３

，

１６０．６１

２

土地使用权

１７０

，

２９９．２８ １３

，

７０５．８６ ３２

，

９０６．２１

合计

１６

，

１０８．６７ ３６

，

０６６．８２

抵押期限自本次公司债券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并发行之日起计算， 至本

次债券清偿之日止；如公司提前清偿主债权，则抵押期限提前结束。

特此公告。

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十二日

股票简称：友阿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７７

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１５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

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１４３

，

０６４

，

０００

股， 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０．９６％

， 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及股本状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

１４

，

４００

万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５８０

号文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０００

万股，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７

日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上市后公司总股本

１９

，

４００

万股。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实施了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以资

本公积每

１０

股转增

８

股，公司总股本为

３４

，

９２０

万股。

二、股东履行股份限售承诺情况

根据公司股票公开发行前的股东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湖南友谊阿波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

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股东上海信盟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盛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长沙九芝堂（集团）有限公

司、恩瑞集团有限公司、凤凰古城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冯汉明、杨进、易志奇、刘宝昌、王志恒、唐

正武、蔡明君、李建行、夏晓辉、罗挥进、官晓滨、林穗明、龙周、刘青青、梅欣、向萍、赵北湘、周拥

平、周经建、周彦含、杜小平、张伶伶、赵百龄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均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截止本公司发布之日，上述承诺均得到严格履行。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

２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１４３

，

０６４

，

０００

股，占本公司

股份总数的

４０．９６％

；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４３

，

０６４

，

０００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０．９６％

。

３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

量

本次实际可上市流

通数量

备注

１

湖南友谊阿波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１４３

，

０６４

，

０００ １４３

，

０６４

，

０００ １４３

，

０６４

，

０００

控股股东

四、股份变动情况表

项目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增加 减少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４３

，

０６４

，

０００ １４３

，

０６４

，

０００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１４３

，

０６４

，

０００ １４３

，

０６４

，

０００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１４３

，

０６４

，

０００ １４３

，

０６４

，

０００

境内自然人持股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０６

，

１３６

，

０００ １４３

，

０６４

，

０００ ３４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

三

、

股份总数

３４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３４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

五、其他事项

公司股东不存在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公司对其不存在担保情况。

六、备查文件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特此公告。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８２

证券简称：美达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０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

□

亏损

□

扭亏

□

同向大幅上升

√

同向大幅下降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增减变动

（

％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约

２０５４

万元

６８３５

万元 约

－６９．９５％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０５１

元

０．１６９

元 约

－６９．８２％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１

、本期原材料价格下跌，产品价格下跌幅度大于原材料价格下跌幅度，导致公司产品毛利

减少。

２

、本期资金成本增加。

四、其他相关说明

上述业绩预告是董事会对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份公司经营业绩的初步预计，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业绩具体数据，敬请投资者关注

２０１２

年中期报告。

特此公告。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８２

证券简称：美达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１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报告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半年报告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财务

部审计，与半年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２

年半年报告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１９８１６４２５５３．２１ ２２３７６４８９４５．７９ －１１．４４％

营业利润

１９１９７８７８．９８ ７７９７４０４１．８９ －７５．３８％

利润总额

２２５０７９４８．０４ ７９７９９７１１．４０ －７１．７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０５４１０２９．９３ ６８３５２０８２．２１ －６９．９５％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５１ ０．１６９ －６９．８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０１％ ７．３２％

减少

５．３１

个

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１９０９０６５９１５．６７ ２３６３６９２０７０．９０ －１９．２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０２２９７６０５６．３３ １０１８１７９５５２．１０ ０．４７％

股本

４０４５１３２５０．００ ４０４５１３２５０．００ 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２．５３ ２．５２ ０．４０％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公司利润总额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降幅分别为

７１．７９％

及

６９．９５％

， 主要系：

１

、

本期原材料价格下跌，产品价格下跌幅度大于原材料价格下跌幅度，导致公司产品毛利减少。

２

、本期资金成本增加。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无

四、其他说明

无

五、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

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０４

证券简称：华邦制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６

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

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

代表共计

１７

人，代表公司股份

１７１

，

９８１

，

２９８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１．３４％

，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

１７１

，

９８１

，

２９８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１．３４％

。 以上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 公司董事长张松山先生因公出差，由副董事长蒋康伟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部分

董事、监事出席本次会议，重庆源伟律师事务所对本次会议予以现场见证。

二、提案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章程修正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７１

，

９８１

，

２９８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

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重庆源伟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会议

的表决程序和方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临时股东

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重庆源伟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三）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特此公告。

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０４

证券简称：华邦制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７

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发布的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预

计，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１２０％－１５０％

。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 东的

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

２５０％ －２８０％

盈利

：

５

，

８８５．１５

万元

盈利

：

20

，

598

万元

-22

，

363

万元

二、本次所预计的业绩是否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

是

√

否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陕西汉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西部

证券

３００

万股股份，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根据会计准则，并以

６

月

３０

日西部证券的股价计算，公司所持股份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为

９４８０

万元，影响公司合

并后的利润增加

８０５８

万元， 此事项在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时并未预计， 因此， 造成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中期报告的业绩比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预计时大幅增长。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公司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比上年同期增长

２５０％－２８０％

。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

、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为准。

２

、本公司董事会对因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歉，并提醒投资者谨慎决策，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０６

证券简称：南方建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２

南方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南方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由公司证券部以传真、电

子邮件及专人书面送达等方式发出，应出席会议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９

人，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案》， 董事会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

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公司

２０１２－３３

公告）。

特此公告

南方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二年七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０６

证券简称：南方建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３

南方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情况：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决定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其

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上午

９

：

００

４．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５．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６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６

、会议地点：长沙市五一大道

２３５

号湘域中央

１

号楼南方建材总部

４２８

会议室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公司

２０１２－２３

公告）；

２

、审议《关于继续为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具体内容详

见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公司

２０１２－

２２

公告）；

３

、审议《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公司

２０１２－２７

公告）；

４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公司

２０１２－２８

公告）；

５

、审议《关于拟对浙江中拓锰业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公司

２０１２－２９

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手续：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

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账户卡；法人股东代表持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

书、出席人身份证及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７

日、

７

月

３０

日。

上午

８

：

３０

时 ———

１１

：

３０

时；

下午

２

：

００

时 ———

５

：

３０

时。

３

、登记地点：湖南省长沙市五一大道

２３５

号湘域中央

１

号楼南方建材

４２２

室

邮政编码：

４１００１１

联系电话：

０７３１－８４５８８３９２

，

８４５８８３９５

联系传真：

０７３１－８４５８８４９０

联 系 人：刘 静 何 仕

四、其他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参加会议股东交通费及食宿自理。

南方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二年七月十三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致：南方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南方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以下议案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２

关于继续为公司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３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４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５

关于拟对浙江中拓锰业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

备注：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弃权”项前的方格内选择一项用“

√

”。

对于本次股东大会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姓名（名称）：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委托书有效期限：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3

2012

年

7

月

13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601299

股票简称：中国北车 编号：临

2012-050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本公司

A

股股份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于

2012

年

7

月

11

日接到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北方

机车车辆工业集团公司（

"

北车集团

"

）的通知，确定截至

2012

年

7

月

11

日，北车集团及其一

致行动人北京北车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

北京北车投资

"

）增持本公司

A

股股份不超过本公司

已发行总股份

2%

的计划（

"

本次增持

"

）已实施完毕，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北车集团于

2011

年

7

月

12

日（

"

首次增持日

"

）首次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

上交所

"

）交

易系统以买入方式增持本公司

A

股股份

4,106,999

股（

"

首次增持

"

），并计划在未来

12

个月内

（自首次增持日起算）以自身名义或通过一致行动人继续择机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增持本公

司

A

股股份， 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本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2%

（含首次增持的

A

股股份）；北

车集团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持有的本公司

A

股股份（详见本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13

日在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

）发布的《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

持本公司股份的公告》）。

2012

年

7

月

11

日， 北车集团确认本次增持已实施完毕。 自

2011

年

7

月

12

日起截至

2012

年

7

月

11

日止，北车集团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累计增持本公司

A

股股份

14,802,999

股

（不含北车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北京北车投资于

2012

年

3

月

6

日认购的本公司配股发行的

1,375,896,895

股

A

股股份），约占首次增持日本公司已发行

A

股股份的

0.1783%

，约占本公

司目前已发行

A

股股份的

0.1434%

，未超过本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2%

。 本次增持实施完毕

后，北车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北京北车投资合计持有本公司

A

股股份

6,885,524,474

股（含北

车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北京北车投资于

2012

年

3

月

6

日认购的本公司配股发行的

1,375,

896,895

股

A

股股份），约占本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份的

66.72%

。

在本次增持实施期间，北车集团遵守承诺，未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

A

股股份。

特此公告。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0337

证券简称：美克股份 编号：临

2012- 030

美克国际家具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暨召开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美克国际家具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12

年

7

月

12

日以通讯方式

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12

年

7

月

2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 公司董事共

9

人，参会董事

9

人，会议

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董事以传真表决方式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监发

[2012]37

号

"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

关事项的通知》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新疆监管局

"

新证监局

[2012]65

号

"

《关于落实新

疆辖区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的要求，现对《美克国际家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

"

公司章程

"

）相关条款修订如下：

原公司章程第八十一条规定：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一）公司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

（二）公司的分立、合并、解散和清算；

（三）公司章程的修改；

（四）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或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百分

之三十的；

（五）股权激励计划；

（六）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规定的以及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

影响的、需要以特别决议通过的其他事项。

现修订为：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一）公司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

（二）公司的分立、合并、解散和清算；

（三）公司章程的修改；

（四）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或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百分

之三十的；

（五）股权激励计划；

（六）调整或变更利润分配政策；

（七）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规定的以及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

影响的、需要以特别决议通过的其他事项。

原公司章程第一百七十三条规定：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

（

1

）公司重视对投资者的回报，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

2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等方式分配股利，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现修订为：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为：

（一）利润分配的原则

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长远及可持续发展，利润

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并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公司的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

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公司应当以每三年为一个周期，制定明确

的分红回报规划并报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执行； 公司制定利润分配政策尤其是现金分红政策

时，应当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

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政策的决策和论证过

程中应当充分考虑独立董事和中小股东的意见。

（二）利润分配的形式和期间间隔

公司采取现金、股票、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并积极推行以现金方式分配股

利；公司原则上每年度进行一次分红，公司董事会也可以根据公司的盈利情况和资金需求状况

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三）利润分配的基数

公司应该按照合并会计报表、母公司会计报表中可供分配利润孰低、可用于转增的资本公

积金孰低的原则来确定具体的分配比例。

（四）利润分配的条件和比例

1

、现金分红的条件和比例

公司实施现金分红应当至少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

1

）公司该年度实现盈利，且该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即公司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的

税后利润）为正值；

（

2

）审计机构对公司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

3

）公司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计划等事项发生（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或再融

资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除外）；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计划是指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

建设项目、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购买设备的累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

30%

；

在上述条件同时满足时，公司应采取现金方式分配利润，公司单一年度以现金方式分配的

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10%

， 且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

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30%

。

2

、股票股利的分配条件

在满足现金股利分配的条件下，若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增长快速，且董事会认为公司股

票价格与公司股本规模不匹配时，可以在满足上述现金股利分配的同时，提出股票股利分配预

案。

（五）利润分配的决策程序和机制

1

、公司的分红回报规划和利润分配的具体方案应由公司董事会制订，并在董事会审议通

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

、董事会在审议现金分红具体预案时，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条件和

最低比例、调整的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独立董事应当发表明确意见；

3

、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包括但不限于电话、传真和邮件沟通，筹划投资者接待日或邀请中小股

东参会等），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4

、公司应当在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现金分红政策的制定及执行情况；若年度

盈利但董事会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司应在年度报告中详细说明未分红的原因、未用

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

（六）利润分配政策调整的具体条件、决策程序和机制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随意变更。如因生产经营情况、投资规划、长期发展的需要，或者

外部经营环境发生变化， 确需调整上述利润分配政策的， 应由董事会以保护股东利益为出发

点、在不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前提下，向股东大会提出利润分配政策的修改

方案，并详细说明修改的原因；独立董事应对利润分配政策修改的合理性发表独立意见，监事

会应当对董事会制订或修改利润分配政策进行审议；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需经出席股东

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2/3

以上通过后生效。

此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

2012-2014

年度）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美克国际家具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2012-2014

年度）股东分红回报规划》详见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

此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1

、会议时间：

2012

年

7

月

30

日上午

10:00

2

、会议地点：美克大厦会议室（乌鲁木齐市北京南路

506

号）

3

、会议议案：

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2

）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

2012-2014

年度）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4

、出席会议人员：

1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

）截止

2012

年

7

月

25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或其委托的代理人；

3)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

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5

、参会办法：

1

）登记手续：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

证件或证明、股票账户卡；接受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还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

权委托书。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

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的，代理人还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异

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等方式进行登记。

2

）登记地点：公司证券事务部。

3

）登记时间：

2012

年

7

月

27

日上午

10

：

00-14

：

00

，下午

15

：

00-19

：

00

。

6

、其它事项：

1

）会期半天，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2

）联系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北京南路

506

号

联系人：黄新、冯蜀军

电话：

0991-3836028

传真：

0991-3628809

、

3838191

邮编：

830011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美克国际家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十三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或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美克国际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分别对列入股东大会议程的每一审议事项

投赞成、反对或弃权票的指示；委托书应当注明如果股东不作具体指示，股东代理人是否可以

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对可能纳入股东大会议程的临时提案是否有表决权。 ）

委托人（签字）： 受托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日期： 有效日期：


